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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参与拟定全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年度实施计划；承担市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实施工作；承担市管历史风貌街区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

二、单位机构设置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

2026 年单位预算编制范围的机构包括：办公室、房屋征收科、

综合业务科、风貌街区建设科、保护管理科等 5 个科室。



第二部分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 2026 年单位预算表

表 1.单位收支总表

表 2.单位收入总表

表 3.单位支出总表

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表 5-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功能科目)

表 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分单位)

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 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表 10.项目支出情况表

表 1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2.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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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日期：2025 年 11 月 26 日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

填报人 张琳 联系电话 02785711701

部门总体

资金情况

总体资金情况 当年金额 占比
近两年收支金额

2024 年 2025 年

收入

构成

财政拨款 1,195.18 100% 1,566.35 1,181.9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128

合 计 1,195.18 100% 1,694.35 1,181.9

支出

构成

人员类项目支出 958.89 80.23% 1,386.31 935.04

运转类项目支出 236.29 19.77% 174.07 246.86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133.97

合 计 1,195.18 100% 1,694.35 1,181.9

部门职能

概述

1.参与拟定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年度实施计划。

2.承担市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实施工作。

3.承担市管历史风貌街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事务性工作。

4.协助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

年度工作

任务

1.不断推进年度征收任务实施。

2.持续推进危旧房合作化改造。

3.加快打造历史风貌街区建设。

4.持续做好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项目支出

情况

项目名称 支出项目类别
项目

总预算

项目本年度

预算

项目主要支出

方向和用途

后勤保障食堂餐费 其他运转类 35.64 35.64 食堂餐费

后勤保障车辆驾驶服务 其他运转类 42 42 车辆驾驶服务

整体绩效

总目标

长期目标(截止 2028 年) 年度目标

目标：2026 到 2028 年充分发挥房屋征收和名

城保护管理职责职能，以房屋征收以及名城

保护各项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不断助力全

市城市更新事业发展，改善城市面貌。

目标：充分发挥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管理职责职能，

完成 2026 年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保障房屋征收以及

名城保护各项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

长期目标
2026 到 2028 年充分发挥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管理职责职能，以房屋征收以及名城保护各项工

作的平稳、有序推进,不断助力全市城市更新事业发展，改善城市面貌。



长期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计划标准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维持历史建筑数量 ≥225 处 计划标准

光纤线路租赁数量 ≥1条 计划标准

保障公务用车台数 5 辆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历史建筑挂牌率 100% 计划标准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0% 计划标准

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 0% 计划标准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单位正常运转 是 计划标准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众对象满意度 ≥92% 计划标准

年度目标
充分发挥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管理职责职能，完成 2026 年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保障房屋征收

以及名城保护各项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

年度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实

现值前年 上年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0% ≥0% 计划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持历史建筑数量 / / ≥225 处 计划标准

光纤线路租赁数量 ≥1 条 / ≥1 条 计划标准

保障公务用车台数 9辆 6 辆 5辆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历史建筑挂牌率 / / 100% 计划标准

食品安全事故

发生率
0% 0% 0% 计划标准

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发生率
0% 0% 0%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单位正常运转 是 是 计划标准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受众对象满意度 ≥90% ≥90% ≥92% 计划标准



公开表 12

单位项目申报表(含绩效目标)
申报日期：2025 年 11 月 26 日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工作经费 项目编码 42010025410Y000000162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杨劼 联系电话 85711701

单位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长江日报路 6 号 邮政编码 430000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其他运转类

起始年度 2026 终止年度 2026

项目申请理由

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主要职责为：参与拟定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年度实施计划；
承担市政府作出征收决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实施工作；承担市管历史风貌
街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工作。为充分发挥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管理职责职能，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保障各项
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特申请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工作经费。

项目主要内容
1.保障中心的后勤服务，包括大楼食堂供餐食材配送等。
2.保障公务用车的安全运行，包括提供专职驾驶服务等。

项目总预算 77.64 项目当年预算 77.64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

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4 年预算 133.97 万元，2025 年预算 82.04 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当年预算 77.64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4.4 万元。

项目当年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77.64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77.64

其中：申请本级财力年初安排 77.64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4.单位资金

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测算依据及说明 备注

食堂餐费
食堂供餐食

材配送

其他商品和

服务支出
35.64

后勤保障，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及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市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

理办法》的通知，有关伙食补助费 100 元/人.天，按

照月工作日测算 900 元/人.月，编制人数及辅助岗位

数量总计 35 人，预计 35.64 万元

后勤保障车

辆驾驶服务

车辆驾驶

服务
劳务费 42.00

提供公务用车驾驶服务，单位负责房屋征收和名城保

护管理工作，根据公务车数量、预估驾驶服务工作量

及参考同行业驾驶员薪酬水平，参照往年合同，公务

用车 5 辆，专职驾驶员 5 人，按 8.4 万元/人.年，预计

42 万元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长期绩效目标 为单位提供后勤保障食堂供餐服务及公务用车驾驶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为单位提供本年度后勤保障食堂供餐服务及公务用车驾驶服务

长期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长期绩效目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计划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公务用车台数 5 辆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0% 计划标准

重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率 0%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单位正常运转 是 计划标准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众对象满意度 ≥92% 计划标准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年度绩效

目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节约率 ≥0% ≥0% ≥0% 计划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公务用车台数 9 辆 6 辆 5 辆 计划标准

质量指标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 0% 0% 计划标准

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发生率
/ / 0% 计划标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单位正常运转 / 是 是 计划标准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众对象满意度 ≥90% ≥90% ≥92% 计划标准



第三部分 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 2026 年单位预算

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所有

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城

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6年收支总预算1,195.18 万元，

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13.29 万元，增长 1.13%，主要是 2026 年

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人员经费增加。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6 年收入预算 1,195.1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收入 1,195.18 万元，占 100%。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6 年支出预算 1,195.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117.54

万元，占 93.5%；项目支出 77.64 万元，占 6.5%。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6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195.18 万元。收入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 1,195.18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192.45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6 万元、城乡社区支

出 853.8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02.92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195.18 万元。其中：本年预算

1,195.18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13.29 万元，增长 1.13%，

主要是 2026 年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人员经费

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情况。

基本支出 1,117.54 万元，占 93.5%，其中：人员经费 958.89

万元、公用经费 158.65 万元；项目支出 77.64 万元，占 6.5%。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

业单位离退休(项)2026 年预算数 86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减少

72.13 万元，下降 45.62%，主要是：2025 年对退休人员 2021-2024

年统筹待遇及企保转机事保退休工资进行清算，2026 年不存在

清算。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6 年预算数 67 万元，

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8 万元，增长 13.56%，主要是：2026 年在职

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支出增加。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

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6 年预算数 33.5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17.5 万元，增加 109.38%，主要是：2025 年每



月不需要缴纳单位部分职业年金，待职工退休时一并缴纳；现根

据相关政策，2026 年开始，每月实缴单位部分职业年金,因此职

业年金缴费支出增加。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6 年预算数 5.95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减少 11.19 万元，下降 65.29%，主要是：根据财政预算

要求，2025 年在此项列支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2026 年在公用

经费列支。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2026 年预算数 46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4.22 万元，

增长 10.1%，主要是：2026 年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

相应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缴费支出增加。

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

区管理事务支出（项）2026 年预算数 853.81 万元，比 2025 年

预算增加 57.24 万元，增长 7.19%，主要是：2026 年在职职工人

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人员经费增加。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2026 年预算数 65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5 万元，增长 8.34%，

主要是：2026 年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住房公

积金增加。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2026 年预算数 9.92 万元，比 2025 年预算增加 0.65 万元，增长



7.02%，主要是：2026 年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

应提租补贴增加。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2026年预算数28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万元，增长16.67%，

主要是：2026 年在职职工人数比 2025 年增加 2 人，相应购房补

贴增加。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1,117.54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958.89 万元，包括：

工资福利支出 872.89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

工资福利支出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6 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

（二）公用经费 158.65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培训

费、劳务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

支出等。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11 万元，比 2025

年减少 3.4 万元，下降 23.62%，主要是体现在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减少。具体包括：

1.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比上年无增减变动，主要原

因是单位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1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 万元)，比上年减少 3.4 万元，

下降 23.62%，主要原因是 2026 年公务用车实际使用 5 辆，比

2025 年减少 1 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

3.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上年无增减变动，主要原因是单

位无公务接待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2026 年项目支出 77.6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年拨款

77.64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1：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工作经费77.64万元，主要用于后

勤保障食堂供餐35.64万元、后勤保障公务用车驾驶服务42万元。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6 年未安排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 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 32.81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0.25

万元，增长0.77%，主要原因是2026年预算购置复印纸，2025年未

采购。其中：货物类0.5万元，工程类无，服务类32.31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情况

2026 年未安排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支出。

（四）委托业务费预算情况

2026 年未安排委托业务费预算支出。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武汉市房屋征收和名城保护中心共有

车辆9辆，其中应急保障用车9辆（含待划转4辆）。单价100万

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2026 年没有国有资产增加变

动。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6 年，预算支出 1,195.18 万元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目标管

理。设置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1 个二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同

时，拟对 2025 年单位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评价

结果依法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本单位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如：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

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

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

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

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含职业年金补记支

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社

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

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

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

待遇的医疗经费。

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社



区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城乡社区管

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7.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

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

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购房补贴(项)

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

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

住房的补贴。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1)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及燃料费、新能源汽车充电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